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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分别从聚焦
疫情防控、助力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
税费优惠政策。辽宁省政府也从地方经济实际出发，出台
了专门针对复工复产的税费减免政策文件，全面落实国家
政策，帮助个体工商户复苏迎“春耕”。

从作用和功能看，主要分为3方面17项内容：

——新出台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优惠政策9项

1.重点保障物资运输收入免征增值税，同时免征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2.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等免征增值税，同时免征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3.公益性捐赠全额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
4.直接捐赠全额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
5.捐赠物资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税费；
6.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3%的应税行为减

按1%征收；
7.按代开发票金额的0.5%预征个人所得税；
8.阶段性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租金）；
9.减免个体工商户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

——原有优惠政策4项

1.符合条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2.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地方“六税两费”；
3.重点群体创业税费扣减；
4.退役士兵创业税费扣减。

——便民办税征管措施4项

1. 个体工商户办理税务登记事项无需提供组织机构
代码证；

2.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实行税务注销即时办理；
3.降低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
4. 实名办税纳税人办理税务注销时免予提供相关材

料。

一、新出台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优惠政策

（一）个体工商户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免征增
值税

享受主体——
提供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运输服务的个体工商户

纳税人
享受时限——
自2020年1月1日起，截止日期另行公告
享受方式——
1.自主申报，无需备案，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
2.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

表》相应栏次。
3.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或者作废原发票。已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可先免税，对应红字发票应当于免征增值税
政策执行到期后1个月内完成开具。

4.已征应免税款，可退可抵。

（二）个体工商户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
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
免征增值税

享受主体——
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

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的个体工商户
享受时限——
自2020年1月1日起，截止日期另行公告
享受方式——
1.自主申报，无需备案，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
2.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

表》相应栏次。
3.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或者作废原发票。已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可先免税，对应红字发票应当于免征增值税
政策执行到期后1个月内完成开具。

4.已征应免税款，可退可抵。

（三）个人或个体工商户公益性捐赠现金和物品在计
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享受主体——
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

门等国家机关对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行

捐赠的个人或个体工商户
享受时限——
自2020年1月1日起，截止日期另行公告
享受方式——
1.“公益性社会组织”是指依法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的社会组织。
2.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3.可以在预扣预缴环节扣除，也可以在汇算清缴期间

统一进行扣除。

（四）个人或个体工商户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
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个人
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享受主体——
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物品的个人或个体工商户
享受时限——
自2020年1月1日起，截止日期另行公告
享受方式——
1.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2.可以在预扣预缴环节扣除，也可以在汇算清缴期间

统一进行扣除。
3.取得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接收函，

作为税前扣除依据自行留存备查。

（五）无偿捐赠应对疫情的货物免征增值税、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享受主体——
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组

织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或者直接向
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个体工商户

享受时限——
自2020年1月1日起，截止日期另行公告
享受方式——
1.自主申报，无需备案，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
2.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

表》相应栏次。
3.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开具专用发票的，应

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或者作废原发票。可先免税，对应红
字发票应当于免征增值税政策执行到期后1个月内完成开
具。

4.已征应免税款，可退可抵。

（六）阶段性减免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

享受主体——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享受时限——
自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享受方式——
1.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1%）；适用3%预征率预缴

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2.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的销售额应当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3%征收率）”相应栏次，
对应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售额的 2%计算填写在

“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减
税项目相应栏次。

3.《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附列资料》
第8栏“不含税销售额”计算公式调整为：第8栏=第7栏÷

（1+征收率）。

（七）按代开发票金额的0.5%预征个人所得税

享受主体——
辽宁省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享受时限——
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
享受方式——
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对辽宁省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代开货物运输服务增值税发票
时，统一按代开发票金额的0.5%预征个人所得税。

（八）阶段性减免为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大型商务
楼宇、商场、市场和产业园区等出租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

享受主体——
为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

和产业园区等出租方
享受时限——

疫情期间
享受方式——
对疫情期间为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大型商务楼宇、

商场、市场和产业园区等出租方，当年缴纳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申请减免，减免税金额不得超过
减免租金数额。

（九）减免按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基本养老、失
业、工伤保险

享受主体——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按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

工商户
享受时限——
自2020年2月至6月
享受方式——
参保单位申请减免社会保险费的，自行向税务部门申

报，税务部门优化申报项目，增加必要的校验，方便参保单
位按照减免政策准确申报缴费。征收完成后，税务部门将
企业申报的缴费基数、适用的费率以及减免后的缴费额等
传递给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二、原有优惠政策

（一）符合条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享受主体——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享受时限——
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享受方式——
1.对月销售额 10万元以下（以 1个季度为 1个纳税期

的，季度销售额30万元以下，含本数，下同）的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2.适用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企业和非企业
单位、个体工商户、其他个人）。

3.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
售额超过10万元，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
后未超过10万元（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
未超过30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取得
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

4.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以差额
后的销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5. 自行判断、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地方“六税两费”

享受主体——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享受时限——
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享受方式——
1.对辽宁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50%的税额幅度内

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

2.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已依法享受资源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其他优惠政策的，可叠加享受此
项优惠政策。

3.自行判断、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三）重点群体创业税费扣减

享受主体——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持《就业创业证》（注明“自主创业

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就业失
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的人员

享受时限——
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享受方式——
1.辽宁省上述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

户登记当月起，在 3年（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 14400元为
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2.纳税人年度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减免
税额以其实际缴纳的税款为限；大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
上述扣减限额为限。

（四）退役士兵创业税费扣减

享受主体——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
享受时限——

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享受方式——
1. 辽宁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

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 年（36 个月）内按每户每
年 144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
所得税。

2.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是指依照《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国务院 中央军委令第608号）的规定退出现役并按自主
就业方式安置的退役士兵。

3.纳税人年度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减免
税额以其实际缴纳的税款为限；大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
上述扣减限额为限。

三、便民办税征管措施

（一）个体工商户办理税务登记事项无需提供组织机
构代码证

享受主体——
个体工商户
享受时限——
自2019年7月24日起
享受方式——
个体工商户在办理税务登记事项时，无需提供组织机

构代码证。

（二）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实行税务注销即时办理

享受主体——
办理税务注销的个体工商户
享受时限——
自2018年10月1日起
享受方式——
符合下列条件的纳税人在办理税务注销时，税务机关

提供即时办结服务，采取“承诺制”容缺办理，即时出具清
税文书：

1.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未领用发票、无欠税（滞纳金）及
罚款的纳税人，主动到税务机关办理清税。

2.对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
已缴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控专用设备，且未纳入纳税信
用级别评价的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或未达到增值税纳税
起征点的纳税人。

（三）下调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

享受主体——
除未受疫情影响的个别行业个体工商户
享受时限——
按季申报纳税的，下调定额的期限从2020年1月1日

起执行，按月申报纳税的，下调定额的期限从2020年2月1
日起执行。截止期限根据省政府确定的疫情结束期限
确定。

享受方式——
1.除未受疫情影响的个别行业外，月核定销售额10万

元以上的个体工商户，原则上下调 50%以上，各地主管税
务机关将视具体行业受疫情影响情况确定下调幅度。为
防控疫情，开展“非接触式”办税，对月核定销售额10万元
以下的个体工商户，普遍下调 50%的工作，由省局统一后
台批量处理。

2.疫情结束后，定额核定工作有关事项另行通告。

（四）实名办税纳税人办理税务注销时免予提供相关
材料

享受主体——
已实行实名办税的个体工商户
享受时限——
自2019年7月1日起
享受方式——
对已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办理税务注销时，免予

提供以下证件、资料：
1.《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临时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和《发票领用簿》。
2.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决定原件（复印

件）。
3. 上级主管部门批复文件或董事会决议原件（复印

件）。
4. 项目完工证明、验收证明等相关文件原件（复印

件）。

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
2020年5月11日

个体工商户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税费优惠政策解读


